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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6次研商會議─

產業用地總量推估及農業發展地區劃設等相關議題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年 12月 4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7會議室 

參、主持人：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高㬏婈、呂依錡 

伍、結論： 

一、議題一、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及推估方式 

(一)有關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就產業用地

推估之後續辦理方式建議如下： 

1.推估方式： 

(1)經濟部工業局係以未來中長期之總體經濟發展

預測，以及水、電資源供給條件限制，以時間序

列模型推估製造業實質產值、土地使用效率，估

算至 125 年國內因應製造業發展所需增加之產業

用地總量面積。請經濟部工業局於會後 1 週內，

提供詳細推估方式及計算式參數值，以供各縣市

政府作為規劃作業之參考。 

(2)考量各直轄市、縣(市)社經條件各有不一，故有

關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之推估方式不予侷限，惟

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仍應考量水、電資源供應情

形等環境容受力條件，及經濟循環成長趨勢，俾

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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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估數值歸類： 

(1)全國國土計畫就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推估，係

於民國 101 年以前開發的產業用地為完全利用

之前提下，至民國 125 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

3,311 公頃。前開所指需求量係指「增量」而

非「存量」，已包含所需公共設施比例，且不包

含下列各類： 

A.已報編未開闢、閒置或低度利用產業用地； 

B.專案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未登記工廠及倉儲業； 

C.科學工業園區產業用地。 

(2)為利後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之審

議作業，就產業用地之推估，建議歸納為以下

各類： 

A.既有產業用地供給量。 

B.未來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 

C.科學工業區區新增用地需求量。 

D.未登記工廠產業用地需求量。 

E.其他產業用地需求量。 

3.未來檢核依據及相關配套措施：各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草案)，就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之推

估，將依其水、電資源供應情形、是否有具體的

土地供給區位、環境容受力等條件逐一檢核，如

仍有超量或特殊需求者，得敘明其合理性，由中

央產業主管機關酌予評估考量。 

4.前開推估之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如屬 5 年內有具

體開發利用計畫或有可行財務計畫者，始得劃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且該等面積總量，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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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3,311 公頃為原則；其餘屬中長程計畫者，

則納入成長管理計畫之未來發展地區。 

 (二)有關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產業用地之推估方

式，歸納與會機關意見如下：  

1.考量產業發展政策係屬戰略佈局之中長程計畫，

各縣市新增產業用地總量應保留適度彈性。 

2.自民國 106 年以後，各縣市政府辦理工業區報編

程序中之產業用地需求量，仍應納入全國國土計

畫所明訂之新增產業用地推估量。 

3.經濟部工業局所提以製造業產值做為新增產業用

地需求量之推估方式，惟製造業實質產值尚包含

科學園區、未登記工廠等，其推估結果應如何區

別，請經濟部工業局提供詳細推估計算方式供參。 

二、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農地總量推估方式及農

政資源投入地區 

(一)子議題一、就農業發展地區劃設： 

1.有關行政院農委會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

單位劃設農業發展地區之 106 年度參考圖資，該

會業依 107年 4月 30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條件進行微幅調整(按：農業發

展地區第五類劃設面積調降為 10 公頃)，修正後

圖資將再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單位劃設

作業參考。 

2.為統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劃設農業發展地區操

作方式，請行政院農委會於會後一週內提供農業

發展地區各分類劃設操作方式及參考圖資，俾供

本署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

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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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單位得依全國國土計

畫之劃設條件，因地制宜考量調整劃設農業發展

地區，該劃設成果行政院農委會原則尊重，並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單位透過府內平台與城

鄉、地政單位橫向確認。 

4.有關鄉村區位於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同時符合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之樣態，如符合農村再生

條例所定具備「農村再生活化」需求情形者，依

農委會水保局意見，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 

5.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同時具備農村再生計畫，面

積未達 10公頃，無法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之樣態，請將周邊產業發展情形併同納入考量，

俾評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6.為如期於 109年 4月 30日前公告實施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請行政院農委會協調直轄市、縣

(市)政府農業單位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農

業發展地區劃設成果，俾利直轄市、縣(市)政府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納入草案研議。 

(二)子議題二、直轄市、縣(市) 宜維護農地面積： 

1.直轄市、縣(市)宜維護農地面積，以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至第三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

用地以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農業區計算。倘

有不足評估者，得納入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

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並請行政院農

委會再予提供更適切之採計方式及條件。 

2.有關平地範圍(農業使用)、山坡地範圍(宜農牧地)

之農、漁、畜、林使用面積、潛在可供農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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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參考圖資及判定方式，以及全國農業及農

地資源盤查結果圖資，請行政院農委會提供後，

由本署統一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參考。 

(三)子議題三、農政資源投入地區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意見，農政資源包含「產

業輔導資源」及「農民本身權益」等 2 類，考

量資源有限，故前者將以農業發展地區優先投

入，至後者包含農保資格及災損救助等，因涉

及相關法規及是否具有耕作事實等，故不限於

農業發展地區。 

 

陸、散會(下午 13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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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書面意見 

◎高雄市政府 

議題一、新增產業用地總量及推估方式 

 本市產業用地已不足，應建立促進地方產業發展之彈

性區域分派量機制 

本市產業腹地現已發展飽和，未來尚需增加產

業腹地包含港務公司的自由貿易港區、大林埔新材

料循環產業園區、橋頭新市鎮後期的高雄科學園區

二期設置及仁武產業園區等，甚至未登記工廠處理

所需之產業腹地(依 106 年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

果，約 2,100公頃)亦有需求。故建議經濟部不應僅

為了分派「量」而未考量地方需求，應視個別區域

發展需求給予產業發展的彈性空間。 

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農地總量推估方式及農政資

源投入地區 

 子議題三、農政資源投入地區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農業用地係指非都

市土地或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保護區範圍內，

依法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土地」，

並未侷限「農業發展地區」之土地，建議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之都市計畫農業區，或劃設為國土保育

地區之農業用地，其實際從事農業相關使用時，仍

應保障其原來受農業補貼之權益，俾利減少後續國

土功能分區轉換時，民眾因權益受損而衍生之抗爭

行為。 










